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文革军管正确结论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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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６７年初，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

威，难以正常工作。为了扭转几近失控的混乱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对一些重要单位和部门实施军事管

制（简称军管）。本文试图对“文化大革命”中军管的基本情况、军管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进行述论，
以使人们加深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文革军管的正确结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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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这是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
一些网络和出版物出现了对军管的种种错误观点，否定“文化大革命”军管的必要性及对稳定局势的

积极作用。关于对“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包括军管的评价，早在１９８１年３月，邓小平就曾说过，这
“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

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

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５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 解 放 军 实 行 三 支 两 军

（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

了一些消极的后果”。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军管的正确评价。今天，回顾那段历史，重温《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正确结论，对于批判关于“文化大革命”军管的种种错误观点，正确

认识军管的必要性及对稳定局势的积极作用，很有必要。

一

最初的军管令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 中 共 中 央 支 持 上 海 市 夺 权 并 号 召 在 全 国 夺 权 的 同 一 天 发 布

的。当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各地发生夺权斗争的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宣布各地银行一律由军队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１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

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
这里提到的广播电台、银行、重要仓库、监狱等，是第一批宣布军事介入的单位，方式有两种：一是军事

管制；二是派军队警卫、保护。
军管命令宣布后，其范围迅速扩大。第一个月（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１３日），全国实行军管和警卫、保

护的目标达到６７７９个，其中军管的单位３７２３个，警卫、保护的单位３０５６个。军管和警卫、保护的目

标主要集中在广播电台、银行、仓库、监狱，并有少量厂矿企业。两个月后（１月１１日至３月１０日），全
国军管和警卫、保护的单位达到７７４６个。军管和警卫、保护的目标除上述单位外，主要增加了报社、
交通、邮电等单位。至３月 底，全 国 军 管 和 警 卫、保 护 的 单 位 增 加 到９１４０个，其 中 军 管 的 单 位６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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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警卫、保护的单位２６９０个，使用兵力约１６万人。变化趋势是，警卫、保护的单位有所减少，军管的

单位数量增长很快，种类扩展；开始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机关实行军管。
截止５月底，全国实行军管和警卫、保护的单位总计９８９７个，其中军管的单位达到７７５２个，警

卫、保护的单位２１４５个，使用兵力１４．４万余人。全国范围内有１２１９个银行实行军管和军事保护，占

全国总数的４２％。全国实行军管的重要厂矿达１０４１个，其中煤矿、国防工厂占了较大比重。全国实

行军管的广播电台（站）５４７个，占２４％，省级以上广播电台除安徽、湖北两省外，其余１９个省的已全

部实行军管。全国实行军管的报社１１１个，占全部报社的５３％，省级以上报社，除辽宁、吉林、黑龙江、
湖南、湖北、贵州、甘肃７省外，其余２２个省市自治区报社全部军管。至年底，省级以上公安部门，包

括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一律实行了军管［１］３０。
从６月开始，军管单位的增长势头有所减缓。这是由于与国计民生有密切 关 系 的 生 产、交 通 部

门，与“文化大革命”有密切关系的专政、宣传部门，与 国 防 有 密 切 关 系 的 国 防 工 业、科 研 部 门，该 军

管的大部分已经军管。同时，各军区纷纷表示不愿意再扩大军管的范围。原因有两个：一 是 力 量 不

够，难以再抽出部队参加军管；二是有些地方 和 单 位 用 军 管 的 方 式 不 能 解 决 问 题。因 此，负 责 全 军

军管工作的军管办公室提出，对地方申请军管的单位，除特殊情况外，尽可能采用“毛泽东思 想 宣 传

队”的形式，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帮助他 们 解 决 问 题，一 般 不 以 军 管 的 形 式 直 接 去 领 导 和

处理问题。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６８年，是军管和警卫、保护单位最多的时期。１９６７年７月初，全国实行军管

和警卫、保护的单位达到１０３０６个，其中军管８２２７个，警卫、保护２０７９个。１９６８年６月，全国实行军

管和警卫、保护的单位为１０８００多个，其中军管９０００多个单位，警卫、保护１８００多个重要目标，参加

军管的指战员１３万多人，重要目标警卫、保护使用兵力６．５万人。

１９６９年，军管和警卫、保护重要目标的数目有所下降。年初，全国实行军管和警卫、保护的单位降

至８３００多个。其中军管７０００多个单位，使用兵力６．４万多人；警卫、保护重要目标１３００多个，使用兵

力５．３万人。１９６９年底，全国实行军管和警卫、保护的单位为７１００多个。其中军管６３００多个单位，
使用兵力４．９万多人；警卫、保护８６０多个目标，使用兵力３．２万多人。１９７０年，由于对内蒙古实施分

区全面军管等原因，使军管单位数量又有所增加。年初，全国实施军管的单位达到６８００多个，使用兵

力６．４万多人；至年底，全国实施军管的单位为７４００多个，使用兵力约６．５万人。
“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对９个省（自治区）实施军管。被军管的省区大多是沿海沿边，地处对敌斗

争前沿的省份。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３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中央已批准对

１０个省进行军事管制①。至３月底，第一批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已实行军管。５月以前，又有安徽、
云南、青 海、福 建４省 实 施 军 管。６月，西 藏 自 治 区 军 管 会 成 立，开 始 实 行 军 管。有 一 个 特 例，就 是

１９６９年全国对苏联战备开始以后，１２月，根据中央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一批地区（市）、县也陆续实行了军管。至１９６７年５月底，全国实行军管的市有２５个；实行军管

的地区（专区、自治州、特区）１９个；实行军管的县有１７６个。实行军管的地（专）区和县主要集中在沿

海沿边地区，多半属于实行军管的省［１］３０。有的省没有实行军管，省以下一批地县也实行了军管，如

湖北有１个市、２个地（专）区、１４个县被军管。
“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工作部门共有部委机构４８个，其中对４３个部委宣布实行军管②。另有

外交部、公安部虽然没有宣布实行军管，但也派驻军代表 主 持 工 作，被 称 为 没 有 宣 布 军 管 的“军 管”。

·２９·

《军事历史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①
②

后来实行中有变化，其中两个省未实施军管，只军管了８个省区。

分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内务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农业部、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

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八个机械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水利电力部、地质部、煤炭部、建筑工程部、建筑材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第一

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物资管理部、劳动部、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对外贸易部、教育部、卫生部、体育运

动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华侨事 务 委 员 会，共４３个 部 委 宣 布 实 行 军 事 管 制，分 别 派 驻 了 军 管 会 或 军 代

表。



文化部于１９６７年５月由中央文革文艺组接管，１９６８年８月，以军队与首都工人组成首都工人、解放军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形式进驻。科学技术委员会于１９６７年合并于中国科学院。只有国防部始终保

持原来的领导系统。此外，国务院有２２个直属机构也绝大部分实行军管①。

中共中央所属部门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如中央统战部、中央联络部、中央调查部、中央宣传部、

高级党校，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和政协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总工会、全国

妇联、共青团中央等也都先后实施军管。

二

在军事管制中有一种形式，称为军事接管。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民用航空系

统由军队接管，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

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３月２０日，毛泽东批准由国防科委对国防工业部所属各研

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单位实施军事接管，以迅速恢复科研工作，并进行全面的、适当的调

整和改组。随即，国防科委组成军事接管领导小组并开展工作，按照“成熟一个，接收一个”的原则，从

１９６７年４月至１９６８年６月，先后接收８个研究（设计）院和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单位，共１３２个

研究所和１２个院属工厂，计１３．３万人。１９６８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

布命令，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军队实行军事接管。

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做法进行。民航系统各单位

的群众组织，一律不准与民航系统以外的群众组织进行串连，使民航系统在大动乱时期基本保持各项

工作的正常进行。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把民航总局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成为空

军的组成部分，各项制度按空军执行，各级机构 按 军 队 组 织 序 列 进 行 调 整。但 民 航 总 局 对 外 名 称 不

变，仍为国务院直属局［２］５４０。国防科研院所由国防科委系统军事接管后，也进行了体制调整。１９６７
年９月，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建议按照集中统一、分工

协作、以军为主、军民配合的原则，将国防科委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改组为１８个研究（设计）院，

纳入军队序列，划归国防科委领导。１０月，经毛泽东批准后，调整改组工作随即展开。

由此可见，军事接管与一般的军事管制有所不同。二者都是为了制止混乱、恢复秩序而采取的措

施。军事接管不同之处在于：一、它不是暂时性的措施，而是较长期性措施。二、军事接管意味着隶属

关系和组织体制的变化。被接管的单位，经过一个时期后一般纳入军队序列，属于军队的一部分。而

军事管制则与将来体制是否变动没有必然联系。尽管有些被军事管制的单位，后来在体制调整中纳

入军队，但不是进行军事管制的必然结果。三、结束军事接管，是通过体制调整退出军队序列；而结束

军事管制，是完成权力转移后军队退出。如对民航总局的军事接管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０年３月，民航总

局改归国务院直接领导为止。

严格来讲，军事接管不能称为军事管制。但是“文革”中被军事接管的单位在划归军队序列之前，

都经过了一个阶段的军事管制。在“三支两军”的统计中也将其列入军管类。在实际使用中，有时对

军事接管与军事管制也区分不细。如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布《布告》说：

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

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２］２３２。这里，军事接管与军事管制概

念混用，其实际属于军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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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括国家统计局、国家测绘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中央气象局、中央工

商行政管理局、全国物价委员会、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家

房产管理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国家编制委员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共１７个机构实行了军管，派驻了军管会、军

管小组或军代表。另外，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直接划归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制。国家海洋局实行正面教育，没有造成混乱，后归海军管辖。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国家档案局未知，但均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混乱而停顿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中也有一批单位被宣布实施军管。这些单位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１９６７
年３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对军事博物馆实行军管。至５月，陆续有总后勤部第３０１、第３０２、第

３０９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京西宾馆、高等军事学院、总政治部第１２０１印刷厂、总后勤部装备技术研

究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军管。驻京外的军事单位有山西省军区的总后勤部橡胶厂、成都军区总

医院、兰州军区第３０１仓库、基建工程兵第二支队、沈阳军区印刷厂、新疆军区“五一”印刷厂等进行军

管［１］３０～３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是半军事性质的单位，宣布军管后，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大革命”在军事管制之下进行。

１９６８年９月２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工人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事管制。决定指

出：凡尚未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军事院校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派领导干部之外，应派工人、
解放军共同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其任务是领导学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批

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斗、批、改。这是根据８月２２日毛泽东批示进行的。毛泽东说：“如工人条

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①对军事单位

实行军事管制本身是十分奇特的现象，而派工人参加对军事单位的军事管制更是荒诞。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解放军总政治部实行军管。当时，军委办事组对总政治部作出的

评价是：总政治部的问题很多，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阶级队伍还不清楚，很多问题不清；过去谭政、
萧华、刘志坚等人招降纳叛，用了很多坏人，干了很多坏事，总政治部是阎王殿。１０月２９日，中央军委

派出１６人组成的军管小组进驻总政治部。总政治部直属单位除解放军报社、八一电影制片厂外，其

余的单位，如文工团、解放军画报社等都进行了 军 管。对 总 政 治 部 直 属 单 位 的 军 管 是 只 管 各 单 位 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管工作和生产，各单位的行政工作由各自的行政系统负责。军管的任务，一是

实现和促进归口大联合；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进行整党；四是“抓革命大批判”。

三

军事管制是中央决心在全国范围开展夺权的同时作出的决定。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还在层层

深入发动时期，全国各地凡是开展“四大”的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受到红卫兵以及群众造反组织冲击纷

纷瘫痪。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中央预料产生的混乱局势一定更甚于１９６６年的运动，需要夺权的

地方和部门将有一个时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了在开展全面夺权的同时保障国计民生，中央指示对

一些重要部门实施军事管制。

１９６７年３月以前，夺权运动进展缓慢，迟迟产生不了新的“革命秩序”。相反，国家政治、经济陷于

全面混乱，形势超出毛泽东当初的估计。中央决定依靠军队的力量介入社会各个方面，保证和推动夺

权运动的发展，同时保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军管在全国各领域全面铺开。３月

１０日，毛泽东指示：“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３］２６０１３日，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

话说：无论如何要在３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

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又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

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４］１３５。

１６日，中共中央在对报社军管指示中提出：“在报社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控制局面，派别斗争严重

的情况下，可实行军事管制。”②综合而言，就是说在造反夺权运动中，原有的领导机构瘫痪，局势陷于

混乱，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遭到破坏的；关系国计民生，有关战备、国防的单位或部门；重要的行政机

构，需要迅速恢复正常秩序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还不能控制局面，还无法组成“三结合”的权力

机构，对这样的地方则采取军管。通过军管，支持、扩大“左派”力量，建立“左派”掌握主要权力的“三

结合”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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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定对某单位实施军管之前，一般都派出人员或通过其他渠道与群众组织和群众代表广泛

接触，对形势作出判断，看那里的夺权是否符合中央要求。需要军管的省、部和其他中央管理的单位，
都是中央认为夺权出了问题，群众组织的发展方向出现偏差，不具备建立革委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的

条件，因而先实施军管作为过渡。军管是出于促进各级革委会建立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建立革委会

的条件比较成熟，可以采用建立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办法，则不采取军管的手段。如１９６７年５月，中
央原已经决定对甘肃省实施军事管制，但随后甘肃省部分老干部态度转变，得到中央认可，毛泽东认

为甘肃省具备筹建由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组成“三结合”筹备委员会的条件，因此提议

取消对甘肃省实施军管的决定［３］３４０～３４２。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实施军管的一些单位并非全都是由于局势混乱而需要军管控制。１２月９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少数尚没有实行军管的公安机关（包括公、检、法）一

律实行军管。这是由于公、检、法机关是专政工具，而当时许多地方公、检、法机关的造反派一方面作

为“革命的群众组织”与地方上“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串连和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专政机关执行

专政职能。中央认为“这种混淆两种职能的情况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因此为

了进行“文化大革命”，为了下一步对公安机关的改革，中央决定对公安机关全部实施军管。国务院各

工作部门和直属机构到１９６８年几乎都实施了军管，并非由于国务院各部门都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必须

采取军管，有的是以军管形式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
对陷于混乱的高等院校，在实行军训也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曾经考虑过实施军管，但最终放弃采

用军管的办法。而是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等待后，由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组成“工人、解放军毛

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形式开进院校，恢复那里的秩序。在北京，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钢铁学院、
中央民族 学 院、中 央 财 政 金 融 学 院、北 京 机 械 学 院 等 和 上 海 的２３所 高 等 院 校 都 进 驻 了“宣 传

队”［２］４１７。
在动乱中，对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国家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是形势所迫，也反映了群

众的呼声。如工业交通系统由于持续动乱，铁道工人多次要求中央实行军管。天津市公安局实行军

管后，“天津人民真是欢腾已极。”①

对中央直辖单位的军管，如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办、中共中央所属各单位，以及分散在各

地的中央直属单位等，批准权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各省所属单位实施

军管，经所在军区或省革委会批准后即可实施。
军管人员由批准机关派出。一般来 说，对 一 个 单 位 的 军 管，尤 其 是 具 体 的 厂 矿、院 所 和 部 门 的

军管，军管人员一般由某一个军事机关的人员组成。综合性行政机关的军管机构，有时 也 由 驻 军 的

两个或两个以上机关联合派出人员组成。军管机构的主要领导人的职级一般与被军 管 单 位 的 级 别

相当。
军事管制的组织机构一般称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事管制小组（简称军管会或军管组。为方便

表述以下统称军管会），在部分单位则是以派驻军事代表（简称军代表）的形式存在。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９
日，总政治部关于给国务院煤炭部等１１个部抽调军管干部问题的请示中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批

准对国务院１１个部“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这样看来，军管与派军代表不是一回事。并不是军事管

制后组成军管会或军管组这样组织形式上的差别，而是说派军代表不同于军管。但文件中又将给１１
个部派遣的干部都称为“军管干部”，等于说派军代表也是实施军管。同一个文件，对军代表一词存在

矛盾的用法。“三支两军”期间，对军事管制与派军代表这种既区分又不区分的情况普遍存在。
实际上，派驻军代表也属于军管，是实施军管的一种组织形式。不同之处在于，派驻军代表的单

位，形势 相 对 比 较 好，混 乱 不 甚 严 重，或 是 基 层 单 位，以 军 代 表 形 式 显 示 军 事 存 在 就 可 以 解 决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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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９日，毛泽东指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

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３］２６７在实行军事管制单位的下属机构有时也派出军代表。如北京

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管会，同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代表，实行军事管

制［２］２３２。对军管的单位派军代表，一般人数比较少；而组成军管会，人数则比较多。据统计１９６７年９
月国务院各部军管会、军代表的情况。铁道部、交通部、建工部、建材部、财政部、物资部、石油部、八机

部、水电部、化工部、邮电部等１１个部组成了军管会，人数最多的６４人，最少的１８人，一般在４０人左

右。煤炭部、粮食部、外贸部、人民银行、供销合作社总社５个单位派出了军代表，最多的是外贸部１４
人，其他均为４～６人。

军管的内容，除特别指明只负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开展“文化大革

命”，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斗争；二是领导业务工作，维持生产、生活秩序。当时的提法称

为“抓革命，促生产”。被军管的单位，一般在军管会之下设两个工作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

抓业务。
军管人员发生的一切费用，如伙食费、工资、差旅费、卫生医疗等，一律由军队供给①。为了解决分

散全国各地的“三支两军”人员的供应问题，１９６７年３月起，总后勤部连续三次下发通知，对“三支两

军”人员的伙食标准、粮食定量、各种补助、差旅费、卫生医疗、工资和津贴的发放以及就餐方法等做出

具体规定［５］３６７。
对全军军管人员组织和管理的具体工作，开始是由总参谋部至各军区作战 部 门 兼 管。“三 支 两

军”全面展开后，为了加强对全军 军 管 工 作 的 领 导，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中 央 军 委 常 委 会 议 决 定 设 立

军管工作办公室，作为全军军管工作的办事机构，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吸收总参谋部、总 政 治

部及军委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参加。任务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 办 理

中央交办的有关事项。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 规 定，全 军 师 以 上 机 关 也 设 立 了“三 支 两 军”指 挥 部

（或办公室）［１］２１。同年１１月，军 委 军 管 工 作 办 公 室 撤 销，军 管 的 具 体 事 宜 改 归 军 委 办 事 组 负 责。

１９７１年８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批 转 的《广 州 军 区 三 支 两 军 政 治 思 想 工 作 座 谈 会 纪 要》，军 管 人 员

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 领 导；对 军 管 人 员 实 行 军 队 和 地 方 共 同 管 理，
以地方为主的办法。

四

“文革”中的军管范围广、数量大、时间久，具体情况十分复杂，各单位很不相同。就全国来说，按

照军管主要内容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军管的前两个月，即１９６７年１中旬开始军管至３月上旬。以恢复秩序为主要目的的

军管。军管的对象主要是银行、仓库、监狱、报社、交通、邮政之类的单位。这时军管十分有效，使这些

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单位保持了稳定。
随着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

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大批出动开始“支左”，同时也对军管提出“支左”的要求。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广播电台军管问题的补充指示：左派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

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

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②。由此，军管被赋予“支左”的内

容，而且军管从开始、进行，到结束都以“革命左派”的需要为转移。此后，有关军管的指示普遍要求支

持各单位的“左派”“彻底闹革命”。根据这些指示，军管成为“左派”夺权的工具，并介入各单位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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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斗中。这是使军管走向复杂化，陷入困境的肇始。但是，这时期由于有中央军委１月２８日发出的

“八条命令”强调军队的权威，对造反派形成约束，军管会仍然能够控制局势，保持被军管单位的稳定

有序。
军管引入“支左”的内容后，实行军管的单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军管以后规定停止“四大”，实行

正面教育。这类单位由于前期开展“四大”已造成群众之间严重的分裂和矛盾斗争，开始时正面教育

难以贯彻下去，群众组织对为什么要采取正面 教 育 想 不 通，认 为 限 制 了 他 们 的 革 命 行 动，拒 绝 执 行。
军管会不能硬性规定停止“四大”，解散群众组织，只能先广泛宣传，承认群众组织的存在，要求逐步按

基层行政单位改组；仍允许群众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要在军管

会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过几个月的过渡后，这些单位逐渐走上正轨。但是，受社

会上纷乱不止的夺权运动影响，部分正面教育的单位较长时间内仍有不服从军管规定，进行串连、武

斗，进而夺权的现象。如民航系统于１９６７年１月宣布由军队接管后，不断有民航系统以外的群众组

织和个人干涉、插手民航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内部各单位之间亦存在互相串连，并有少数单位搞起

了“四大”。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再次发布文件，重申民航系统的“文化大

革命”要按照军队规定执行，对“冲击机场，在机场挑起武斗，鸣枪，扰乱秩序，危害安全的行为，都要采

取专政措施，加以制止”①。另一类单位是军管以后继续开展“四大”，展开夺权斗争，建立“三结合”的

权力机构。这类单位的情况非常复杂。以下论述的主要指这一类单位的军管。
第二阶段，从１９６７年３月中旬至１９６８年９月。军管工作主要是支持“左派”掌握权力，建立“三结

合”的革命委员会，同时维持生产生活秩序。这时期，军管政策多变，军管工作复杂化，军管人员处于

被动，军管的效力被削弱。

３月中旬，军管大范围扩展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以后，中共中央对军管提出新的政策。３
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厂矿的布告；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对各部委军事管

制的决定。其中规定：军事管制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

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

位，以革命统帅生产”。要求军管会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向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充分

发扬民主，进行“四大”，允许串连，“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反对包办代替、强迫命令”，同时还要“参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②。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于４月６日发布保护群众组织的“十条命令”：要求对群

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不准随意捕人，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等等［２］２５８。

这些规定，改变了过去对军管恢复秩序，维护稳定的基本要求，也取消了“八条命令”对造反派的

约束，规定军管人员不能以威权管理，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军管人员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运动中的

一员，要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规定中唯恐军管人员压制群众运动，所以对其做出种种制约，军

管人员“管制”的权力被取消，“领导”的权力受限制。军管的任务变成了“支左”，维护秩序和恢复生产

反而退居其次。如果不是冠以军事管制的标题，单纯从内容上根本看不出是对军管的规定。这样的

规定，只是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单位派驻一个运动的组织者，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管制。相反，
群众组织可以无所顾忌大胆地冲击军管会，认为反正军队不敢开枪。这些规定发布后，对军管造成了

严重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至上，打破一切权威 的 形 势 下，军 管 人 员 处 于 十 分 困 难 的 被 动 境

地，不仅难于开展工作，甚至在军管单位难以存在下去。
军管人员接受任务进驻地方后，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一般被军管的单位都有两派以上的群众

组织，而且派别对立情绪严重，斗争激烈。普通群众对军管热烈欢迎，但参加造反的各派群众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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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管所持的态度不同。有的群众组织一开始就对军管存抵触情绪，认为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本单位

革命政权问题，军管是剥夺了他们造反夺权的 权 利。同 时，对 立 的 各 派 群 众 组 织 都 在 观 察 军 管 会 动

向，之后双方都开始对军管会施加压力，争取军管会的支持。
对于军管的工作，林彪曾指示说：军管的“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

他们支持起来办 事 情”，“整 个 的 工 作 不 能 采 取 包 办 代 替 的 办 法，只 能 协 商，只 能 帮 助，只 能 临 时 代

管。”①选择好应该支持的“革命左派”，处理好派别之间的关系，这是军管成败的关键。但是，什么人、

什么组织是“左派”，却没有具体的指示和标准。对立的各派群众组织均自称为“革命左派”，指责对立

面为“保守派”、“保皇派”等。军管人员奉命支持“革命左派”，但难以判断何为“左派”，也无权认定“左

派”或“保守派”。军管会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选择认为的“左派”予以支持。军管人员一般通过已有

的渠道，如基层武装部，了解地方的情况。军管人员识别“左派”，往往是看其成分是否是工人、先进工

作者和党团员，及对解放军 的 态 度 等。同 时，部 队 出 面 军 管，首 先 想 到 的 是 恢 复 稳 定，建 立 秩 序。这

样，从一开始军管人员就往往站到激进造反派的对立面②。

被军管会认定是“革命左派”，得到支持的便兴高采烈。没有得到支持的组织，有的顺应形势服从

军管会，或在压力之下分化，有的则开始反军管会。他们除在本单位抗争外，还派代表外出串连，寻求

支援，并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申诉。即使获得军管会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在要求得不到满足，或与

军管会出现思想观点分歧时，也会与军管会形成对立。群众组织对军管会不满意时便采取多种手段

反对：贴大字报指责军管人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围斗军管人员，在具体问

题上纠缠、谩骂、污辱军管人员是“特务”、“间谍”、“放屁”；威胁军管人员“活着进来，死着出去”；拒绝

军管人员进入他们的办公地点，等等。军管会受到攻击后却无权使用军事管制的名义保护自己。
同时，军管会进入后，各种行政事务便落到军管会身上，但财权物权却分散在原单位的一个或几

个群众组织手里，使军管会难以实施领导。当军管会提出成立抓生产的班子和“三结合”革委会的人

选交群众讨论时，群众组织各执己见，毫不相让，甚至要挟军管会如不接受其意见就拒绝参加。

军管会的大量工作是处理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但是，各地军管会的立场往往得不到中央

文革小组的支持。军管会一开始选定的“革命左派”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判定为保守派，因此，要求军

管人员改变支持的目标，并向造反派公开承认 错 误。如 广 州 军 区 部 队 对 广 东 省 的 军 管，开 始 时 支 持

“听话、党团员多、出身成份好”的造反群众组织，取缔、解散一批造反派组织，抓了一些狂热的造反人

员，但后来却被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支持保守派的组织。这种情况在１９６７年中期

各地的军管工作中带有普遍性。

当军管会被要求公开检讨，转而支持其他造反组织时，军管人员从上到下都感到难以接受，“思想

不通”、“对上级决定不 理 解，埋 怨 对 造 反 派‘无 原 则 让 步’”，对 原 来 支 持 的 造 反 组 织 感 情 上“难 舍 难

分”，对“左派”组织“将信将疑”。而过去得到军队支持的如今被认为是“偏保或保守组织”，则对军队

的态度反应强烈，甚至围攻质问，指责军管会立场不坚定，使军管人员“感到无所适从”③。原来受到压

制的一派也批判军管会犯了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军管会被指责犯了错误，而改变支持的目标后，处境十分被动。军管人员普遍感到工作不好做，

说话没人听；各派组织都对军管会施压，逼军管会表态；派别之间武斗经常发生，军管会难以制止，还

要承担武斗的责任。军管人员处境尴尬艰难，“怕犯错误、怕挨斗”。各部队对军管概括起来两个字：

一个是“怕”、一个是“难”。群众反映：解放军打仗像小老虎，军管像小老鼠。
在各派造反组织的挤压下，少数军管会被赶走了，多数军管会失去了威信。到１９６７年６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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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省军管会中受冲击比较严重的是浙江、云南，群众要求撤换军管会主任或副主任；其次是安徽、广

东，一度受到冲击。新疆乌鲁木 齐 市８３个 军 管 会 有５４个 受 到 冲 击 或 围 攻；江 西 全 省 军 管３０７个 单

位，有５２个受到冲击。军管会稍有问题就会被群众揪住不放。如军管的报社由于某篇文章有问题；

军管的公安部门，由于捕人不当或平反不及时，都会引来程度不同的冲击。派驻江西省宣传和公安部

门的军管会有１１个因此被赶了出来。内蒙古地区３月以前派出的军管会被群众指责为执行“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无法继续工作，被迫全部撤出，另派新的军管人员接替。

为了避免与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军队执行“五不”政策（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捕人、不开枪、不
动气），担负军管等“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还一度将枪支都封存起来，在各种场合下只能徒手执行

任务。相反，１９６７年中期，群众组织掀起抢夺枪支的风潮，大量枪支流入到造反派手中。各造反组织

之间的武斗更加激烈，时常发生流血伤亡事件。

军管工作在全国铺开以后，如何解决军管遇到的问题，如何组织实施军管，是中央军委每天面临

的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军委组织人员总结军管以来的经验教训，于１９６７年４月初拟

制了一个《军管条例（草案）》试图规范军管行动。中央军委常委曾开会讨论这个条例，但由于种种原

因最终没有成文下达。

实行军管，制定一个条例是有必要的。军队行动要有明确的目标、方针、方法，才能统一有效。但

是，这样的条例不适合“文革”政治环境。“文革”中打破条条框框，不受限制地闹革命，破除几乎所有

的法律法规。军管条例不可能在没有其他方面制度依存的情况下单独设立。另外，“革命群众”已经

不习惯受制度约束，中央文革小组也反对以制度限制群众的活动。同时，军管条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是为了制止中央文革小组对军管工作肆意插手，规范其对军事活动的参与权。

因此，这个条例也为中央文革小组所不容。

毛泽东指示军管人员等要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他说：“只要进行细致的政治

思想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至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于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

想工作。”①周恩来也指示军管人员对群众“要有最大的耐心”［４］１４８。

在军管工作非常困难、几乎难以维持的时候，中央领导人努力维护军管的权威。对于部队在军管

中所犯的各种镇压群众造反组织的“严重错误”，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

了，就好了”。无论在军管中部队指战员对造反派如何打压，不管部队犯错误的面多么普遍，毛泽东都

是把他们作为个案处理的，只有个别指挥员因为压制造反派影响太大而受到处理，绝大部分只要求他

们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之后继续受到重用。毛泽东对军队一直是肯定的，并抱有最大的期望，他相

信“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３］３１４。周恩来等人也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无论

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还大，冲
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４］１６４、１８０、２０６。周恩来等人告诉各群众组织：军队犯错误和走资派、坚持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不一样，是一时的错误。武汉“七二○”事件后，报刊广播曾一度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引起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冲击军队。为此，中央出面纠偏，指出这个口

号不对，这实际是动摇人民解放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动摇我们对人民解放军的相信，不要动

摇我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信心。

与此同时，中央在政策上也做出调整。１９６７年６月６日，中央军委发布“六六通令”，试图调整军

队与造反派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抑制群众组织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抄、抓行为。但这个命令收效

甚微。８月２５日，中央号召开展拥军爱民活动。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

组进一步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简 称“九 五”命 令），规

定：“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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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

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

行自卫反击。”①

在军队处理与各派群众组织关系方面，中央的政策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１９６７年初，军管工作

刚开始时，要求军队坚决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不能折中、不能

调和、不能中立”②。至９月，又公开宣传毛泽东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

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 阶 级 内 部，更 没 有 理 由 一 定 要 分 裂 成 为 势 不 两 立 的 两 大 派 组 织。”［３］３８５～３８６之

后，军管等“三支两军”提出“支左不支派”，对各派群众组织一视同仁，意在减少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冲

突。但到１９６８年４月，“两报一刊”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又否定“支左不支派”
的提法，使派性斗争获得理论支持。

中央军委和各级军管人员都清楚处理好派别之间的关系是军管成败的关键，但在当时政策下这

恰恰是没有办法处理好的。“九五”命令发布后，较长时间内，军管要在支持“文化大革命”与维持秩序

之间寻找平衡，仍然无法大张旗鼓地及时果断执行政策、维护稳定。各地多有发生武斗和冲砸军管会

的情况。如９、１０月，国防工业各部群众组织武斗还在继续，内外串连屡禁不止。１１月，许多铁路局军

管会的生产指挥班子还没有组织起来，郑州等铁路枢纽站大量车皮滞留。１１、１２月间安徽合肥、芜湖

等地连续围困军管会，冲砸军部，打伤 军 首 长，抢 夺 武 器 弹 药，抢 占 军 管 会 大 楼，部 队 反 复 劝 说 无 效。
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仍然比较普遍。中央既耐心做工作，同时坚持树立军管的权威，支持军管人员按

照政策对带头闹事的人执行纪律［４］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５、２０６。经过持续政策宣传和对少数坏人的镇压，１９６８年

以后，整体上的形势开始慢慢地好转。

五

军管的第三阶段，是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 全 国 进 入“斗、批、改”运 动 至“文 化 大 革 命”后 期 军 管 结 束。
军管工作包括维持革委会的权威，组织进行正常的工作、生活，领导“斗、批、改”的各项活动以及批林

整风、批林批孔等运动。
这时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革委会都已宣布成立，随后各地区、市、县革委会也相继成立。

军管单位的数量 较１９６７年 中 期 有 了 较 大 减 少。但 是 根 据 具 体 单 位 的 需 要 也 有 新 增 加 的 军 管。如

１９６８年底，人民解放军第８３４１部队组织军管会对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实行军管。１９６９年１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长江航运系统实行全线军管，由所在地区的大军区或省军区、军管

会派出并任命军管人员。有的单位甚至在军管之后又叠加新的管制措施。如１９６８年对教育部实行

军管并组成军管小组之后，１９６９年４月又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教育部参加领导，会同

军管小组成立联合指挥部［７］５４６。
军委办事组组织了对包括军管在内的全军“三支两军”人员的轮换。自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开始，全军

分三批轮换完毕，每批相隔３至６个月。
这一阶段，总的来说军管形势在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

组和各军区、省（市）革委会陆续发出许多建立秩序的命令、通令、规定、指示、通知等，同时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整党、清理阶级队伍，以及１９６９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对苏战备等活动，也加快了国内秩序的

恢复。
按照军管开始时的设想，通过军管，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有了新的权力机构后，军管就应该结

束，但实际上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单位“三结合”的革委会成立时，就宣布结束军管。如至１９６７年５
月下旬，黑龙江省军区先后对实行军管的１１６个单位（银行８３个、粮库３２个、１个档案馆）在完成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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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立“三结合”的新的领导班子后，宣布解除军事管制。江苏、浙江、广东、安徽、青海、福建等省陆

续成立革委会后，其军事管制也随之结束。也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在新的权力机构产生以后没有马上结

束军管，而是延后一个时期才宣布军管结束。有的单位在产生新的权力机构数年以后，军管会仍然存

在，并起着领导作用。如西藏自治区通过军管于１９６８年９月成立革委会后，直到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８日才

宣布撤销西藏自治区军管会。
通过“斗、批、改”运动，有的军管单位在体制改革中撤销，这样单位的军管就自然结束。如国务院

邮电部、水产部、煤炭工业部、建筑工程部、物资管理部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又如１９６９年３月开始，全
军进行院校调整工作，至１９７０年２月，院校调整基本结束，保留４３所院校，撤销８２所。院校撤销后，
其军管工作随之结束。

即使在体制改革中划归军队领导的单位，有的军管也没有立即结束，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逐个宣布

结束。１９６９年８月３１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军队管理国防工业，由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海
军牵头，分别成立航空、造船、常规兵器和电讯工业领导小组，领导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和有关

研究院的工作。１０月，中共中央决定，按照科研、生产、使用相结合的原则，第二、七机部划归国防科委

管理。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３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结束对国防工业各部的军管工作，委托总后勤部、国防

科委、海军、空军、通信兵分别领导各国防工业部的“文化大革命”、干部工作和机关党政工作。但各国防

工业部的军管并没有马上结束。１９７０年７月，第四、五机部革委会和中共核心小组成立，宣布军管结束。
而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六机部划归海军管辖，成立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同时又增补５位军管会副主任。

１９７３年５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第二、七机部结束军管，军管会才撤出［７］５１８、５２３、５２４、５２５。
还有一些被军管的单位在革委会成立后，军管机构变换身份留在原单位。如北京地区，一部分军

管会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继续在各单位起领导作用。
据统计，１９７１年年底，全军参加军管的指战员仍有５．５万余人，其中干部３．９万人，战士１．５万余

人［１］３５。其中在公检法系统军管人数最多，为１９６２１名；其次是对工业交通系统的军管，为９７３６名；
对国防工业系统的军管，为７４２１名。其他分布有：在县以上行政机关军管的１１６９名；在财贸系统军

管的１７７名；在农林水系统军管的４３１名；在文教卫生系统军管的７６１名；在县以下区、镇、街道、公社

和电信、气象、体育等单位军管和重要目标警卫的干部３１０１名，战士１２８９５名。
从权力构成来说，军管在革委会成立后应即结束。军管会是临时的权力机构，军管会存在期间，

一切权力归军管会；而革委会是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体的权力机构。二者都是权威的领导机构，
负责一个单位各方面工作，因此不应该并存。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特殊形势，许多军管机构在革

委会成立后并没有撤销。这是由于：１、相当一批革委会是在派性纷争中勉强成立，内部不统一，不稳

定，难以发挥作用，实际还是军管会起作用，故一时间不适宜取消军管；２、军管的组织领导体系顺畅，
通过军事机关对军管实施的指导，集中、有力，而通过革委会系统无论行政方面、业务方面都还没有形

成自上而下完善的领导体系，没有形成领导权威；３、军管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与后来成立革委会的主要

领导人在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因此在工作中容易模糊其军管身份或革委会主任的身份，而可以在两

个机构中采取方便的方式行使权力；４、当时没有明确规定革委会成立后即撤销军管会，也没有明确结

束军管的时机。这造成各地各系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相机决定是否保留军管，和军管时间的长短。
所以，革委会成立后有的军管机构撤销，也有不少军管机构在革委会成立后仍然保留下来。

即使宣布军管结束，军管人员也不是一律撤回部队。军管的名义取消后，有相当一部分军管人员

仍然留了下来，尤其是原来军管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一般进入新成立的革委会，或部、局机构中

担任领导职务。但这些人仍是军人，保留军籍。严格讲，此后便不属于军管人员。但是，对这批人员

没有一个专用称谓，习惯上仍将他们笼统的称为“三支两军”人员。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前夕，毛泽东在南巡中曾批评军管等工作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

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

吗？”［８］３７７随后发生的“九一三”事件，促使全国对包括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进行反思。同时，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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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管积累的问题日益显现。１９７２年，毛泽东提议中央认真研究一次“三支两军”问题。为此，总政治

部、中央组织部进行调查研究，经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后，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三支两军

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中提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

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过去由中

央命令实行军管的一些地区和城市，以及各地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等部门和广播电台，在建立

党委后，授权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撤 销 其 军 管，并 报 中 央 备 案。少 数 有 某 种 特 殊 需 要 的 地 方 和 单

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其发给各省、市、自治

区党委和全军军级以上党委研究讨论，并指示这个决定草案，待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各地意见统一研

究定稿下发后，再组织实施。但是，此文件最终没有正式下达。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发出这一征求意见草案推动了军管的结束。至１９７２年底，多数单位陆续宣

布结束军事管制。少数单位的军管仍然保留，有的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末期。如对国家卫生部

的军管至１９７３年７月撤销，对 外 贸 易 部 的 军 管 于１９７３年 底 结 束，军 代 表 撤 离。对 财 政 部 的 军 管 至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才告结束，军管会撤销。中宣部则于１９７５年９月宣布撤销军管小

组，１１月军管人员全部撤出。
“文化大革命”中军管持续多年，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坚持“文化大革命”思想路线的情况下，相

当多的单位内部思想组织不统一、秩序不稳定，导致军管迟迟不能宣布结束。

六

“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管制是一次不期而至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说它不期而至，是由于搞军管，
尤其是对党政机关等开展“四大”搞夺权的单位进行军管是中央没有预先考虑的。军管并不符合毛泽

东展开夺权运动的构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又取消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权，
自然也没有准备采用军管的方式搞运动。１９６７年初夺权运动开始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

夺权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又一次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派人接收、建立政权，
保留了许多旧时代人员，就很容易产生和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是

由群众去接管。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夺权，建立由下而上产生的由“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掌权的新式

权力机构，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上而下通过接管组成的政权。这是搞夺权的意义所在。所以，开

始时中央没有打算对开展夺权的单位实行军管。如周恩来谈到中央各部门搞什么形式的“三结合”权

力机构时说：这不是领导干部、群众，外加解放军代表，那变成军管了。中央各部门不需要采取军管。
什么“三结合”呢？就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还有革命群众的代表①。

但是实际操作中这种预想的权力机构无法产生，由群众自下而上接管政权行不通，整个“文革”中

没有依靠群众接管政权而取得成功的经验。一哄而起的夺权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混乱的危险局面，不

得已通过军队的介入帮助建立政权。“支左”是一种方式，但在一些情况下力度还不够，不能解决那些

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单位建立政权和建立政权过程中保持工作与生活秩序等问题，只好引入最强有力

的军事管制手段。
可是，通过军管建立政权等于又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的建立模式，夺权便失去了意义。现实

需要军管，而革命又要使夺权符合毛泽东由“左派”主导自下而上建立新政权的要求。毛泽东在努力

寻求二者之间恰当的契合点。这表现在初始毛泽东不积极主张军管，引入军管后又大大限制军管的

强制性，给军管赋予“支左”的主要任务；当军管几近失效无法开展工作时，又逐步地有限地加强军管

的强制力度。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军管政策摇摆不定，军管工作步履艰难的原因。
既要实行军管，又不赋予军管机构足够的权威。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军管的一大特点，这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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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夺权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两难选择。而到头来，新建立的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质上仍

然是自上而下组建起来的。这种名义上的自下而上夺权使权力交替过程混杂无序，矛盾丛生，留下无

穷后患，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进步意义。事实证明，夺权运动完全是一次代价巨大的失败尝试。
“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与解放初期的军管有很大的不同。解放初期的军管，拥有绝对的权威，军

管人员任务明确，准备充分，思想统一，手段有效。“文 化 大 革 命”中 的 军 管，是 在 大 民 主 条 件 下 进 行

的，军管工作面临很多问题。军管任务庞杂，“支左”建立革委会，负责生产、生活等行政工作，维持秩

序，后来领导“斗、批、改”各项活动，以及维护革委会的权威等；军管对象不明确，支持谁、管制谁，只有

原则的规定，缺乏具体可行性；军管手段乏力，动用武力受限，不能随便逮捕人，要求耐心地做群众工

作，与群众协商；军管准备不足，仓促投入，缺乏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各方面的准备；军管环境复杂，
各派群众组织纷争不止，同时群众组织拥有反对军管会的自由；军管领导分散，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

小组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军管会的工作往往得不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军管政策多变，前后

矛盾，缺乏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军管组织内部有的也不统一，受复杂的形势和任务的影响，造成军管人

员思想分歧，甚至引起分裂，等等。这些问题，使军管行动陷入混乱，军管变得十分困难，军管的效果

也大大降低，甚至一度失去作用。
对党政机关和其他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实施军管，是“文化大革命”夺权运动造成全局性混乱形势

下所能够采取的最后手段。军管人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做出巨大努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最终

维持了社会稳定，重建了国家秩序，保持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没有军管，国家就不可

能走出当时的混乱。同时，通过军管介入国家各方面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复杂情况下不可避免地

犯错误。军管中有骄横跋扈，滥用职权，搞瞎指挥，以及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个别地方甚至因

为军管会内部矛盾分歧而加剧了地方的武斗和混乱。这其中有政策、形势的原因，也有人员素质等问

题。但这些现象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情况，是军管的次要方面，不能因此而否定军管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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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军管正确结论的再认识



